
多元選修課程加退選分發規則說明 

 

1.統計每門課程的退選人數，產生可分發名額。 

 

2.計算每位同學在原分發課程之前的志願是否有可分發名額，如沒有名額，則分發回原課

程，同時扣除可分發名額。 

 

3.分發第 1志願： 

如選填為第 1志願人數<=可分發名額，則全數分發，同時扣除分發掉的名額。 

如選填為第 1志願人數>可分發名額，則亂數決定分發名單，同時此門課可分發名額變為

零。 

 

4.重複步驟 2，此時可能發生可分發名額為負數的情形，造成部分課程學生數較原分發略微

增加數名。 

 

5.分發第 2志願： 

如選填為第 2志願人數<=可分發名額，則全數分發，同時扣除分發掉的名額。 

如選填為第 2志願人數>可分發名額，則亂數決定分發名單，同時此門課可分發名額變為

零。 

 

6.重複步驟 2，此時可能發生可分發名額為負數的情形，造成部分課程學生數較原分發略微

增加數名。 

 

7.分發第 3志願： 

如選填為第 3志願人數<=可分發名額，則全數分發，同時扣除分發掉的名額。 

如選填為第 3志願人數>可分發名額，則亂數決定分發名單，同時此門課可分發名額變為

零。 

 

8.重複步驟 2，此時可能發生可分發名額為負數的情形，造成部分課程學生數較原分發略微

增加數名。 

 

...(依此類推直到所有志願跑完) 


